
编制单位承诺书 

 

   为保护矿山地质环境，减少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地

质环境破坏，及时复垦被损毁土地，促进土地节约利用，保护和改善

矿山环境，实现矿山社会经济持续发展，依据国务院颁布的《矿山地

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）、《土地复

垦条例》及国务院七部委（局）《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[2006]225 号）、《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

环保总局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

见》（财建[2006]215 号）、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

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规[2016]21

号）、辽宁省国土资源厅《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

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辽国土资发［2017］

8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凌源市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朝阳东盛地

质有限公司编制《凌源市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石灰岩矿）矿山地

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。 

我单位对送审的方案做出以下承诺：保证送审资料客观、真实，

无伪造、编造、篡改等虚假内容，并对方案质量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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